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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函） 

地    址：10691 台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4段 69-10 號 11 樓                   
連 絡 人 ：(北區)鞠秀珍          E-mail:tpeeajyu@gmail.com              
聯絡電話：(02)2778-8898＃216    傳真：(02)2778-8900                   
連 絡 人 ：(中區)楊淑真/李毓珊   E-mail:tpee.tc@gmail.com               
聯絡電話：(04)2327-5085         傳真：(04)2327-3711                    
連 絡 人 ：(南區)郭端月/曾美鈴   E-mail:kao.elec@msa.hinet.net          
聯絡電話：(07)557-0905          傳真：(07)557-8800 

                                                                                                     
 

受文者：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年 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電機技師(全國)字第11108288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課程表、報名表 
 

主旨：本會於北區、中區、南區舉辦「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二階段研習課

程，日期及課程內容相關事宜詳如說明，歡迎會員踴躍報名參加。 

  

說明： 

一、本次辦理「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二階段研習課程第五章〜第七章。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華台北亞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及國際工程師監督委員會 

三、第二階段研習課程各區場次日期及地點：8：00 報到～17:10 結束 

「北區」場：111 年 10 月 17 日（一） 

集思北科大會議中心  2 樓感恩廳 

台北市忠孝東路 3段 197 號旁(台北科技大學億光大樓) 

「中區」場：111 年 10 月 19 日（三）    

國立中興大學農環大樓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 樓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04)2284-0333 

「南區」場：111 年 10 月 26 日（三） 

蓮潭國際會館  102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路 801 號  (07) 341-3333 

四、會場人數限定：北區 160 人、中區 140 人、南區 100 人。若超過名額，則依

報名先後順序後補（超出名額者，本會另行告知）。 

五、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 年 9 月 30 日止。 

六、報名方式：以「傳真」方式報名，報名後請再與該區確認。 

參加「北區」場：請傳真（02）2778-8900    電話（02）2778-8898 

參加「中區」場：請傳真（04）2327-3711    電話（04）2327-5085 

參加「南區」場：請傳真（07）557-8800     電話（07）55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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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費用：本會會員技師 800 元/人，會員事務所員工 1,600 元/人， 

其他人員 3,200 元/人。 (費用已含稅，匯費請自行支付。) 

※費用含「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法規條文紙本講義教材(講師教材及電

子檔不另提供予參加學員)、午餐、點心等。 

八、繳費方式：採匯款或 ATM(網路)轉帳方式辦理，繳費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1.匯款後請將匯款單或 ATM(網路)轉帳明細表(需備註說明：參加者姓名、單

位名稱及場區，詳下範例說明)，傳真至報名該區處，以利公會對帳。 

※匯款繳費資料： 

 

 

 
 

※匯款備註填寫 (最多 7個字)：請參考下列三種範例 

參加者類別 說   明 匯款備註請填寫 

1.技師本人 王小明技師參加北區場 王小明-北 

2.會員事務所員工 大眾電機技師事務所員工-

林大同先生參加中區場 

林大同-大眾中 

3.其他人員 廣大公司-陳玲玲小姐參加

南區場 

陳玲玲-廣大南 

2.匯款請自付轉帳手續費，勿自報名費中扣除。 

3.各區開課三日(含)前因故無法參加申請退費，須扣除行政手續費(費用之

50%)；開課前三日起，報名費用一律不予退費。 

4.報名費發票於當日報到時給予。 

  九、本會將向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亞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報備，申請納入技

師訓練積分及亞太教育訓練 CPD 積分。  

十、檢附課程表及報名表，詳附件。 

 

正本：全體會員、中華台北亞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及國際工程師監督委員會 

副本：中區辦事處、南區辦事處、學術與技術委員會 

 

 

 

 

 

 

 

匯款戶名：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匯款銀行：台北富邦銀行(012)  忠孝分行(3051)           
匯款帳號：30522102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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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二階段研習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大 綱 講  座 

 8:00～8:25 報到  

 8:25～8:30 致詞、課程介紹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理事長 楊坤德 

8:30～10:30 

(2小時) 

第五章特殊場所 

通則、存在爆炸性氣體之第一類場所(一般規定、配

線、設備)、存在可燃性粉塵之第二類場所、存在可燃

性纖維或飛絮之第三類場所、存在爆炸性氣體之0區、1 

區及2區、存在可燃性粉塵、纖維及飛絮之20區、21區及 22

區、本質安全系統之裝設、車輛保養、維修及停放場

所、飛機棚庫、發動機燃料分送設施、有危險物質存在

場所、火藥庫等危險場所、發散腐蝕性物質場所、潮濕

場所 

吳永村 技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1.5小時) 

第六章特殊設備及設施(第六節)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通則、電路規定、隔離設備、配線

方法、接地、標示、連接其他電源、儲能蓄電池組) 
王丕忠 技師 

12:10～13:30 午 餐  

13:30～15:30 

(2小時) 

第六章特殊設備及設施(第五節、第七節) 

電動車輛充電系統(通則、配線方法、設備構造、控制

與保護、電動車供電設備場所)、儲能系統(一般規定、

電源電路、電化學儲能系統) 

張宗寶 技師 

15:30～15:40 休 息  

15:40～17:10 

(1.5小時) 

第七章高壓受電設備、高壓配線及高壓電機器具 

通則、高壓受電裝置、高壓配線、高壓變壓器、高壓電

動機、高壓電容器、避雷器 

蘇華宗 先生 
歷任台灣電力公司苗

栗、南投、北北等區

處副處長 

17:1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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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二階段研習 
報  名  表 

 

參加場次 □ 10/17 北區場   □ 10/19 中區場   □ 10/26 南區場 

參 加 者 
身    份 
報 名 費 

□ 會員技師本人 800 元/人，會員編號：            

□ 會員事務所員工 1,600 元/人 ╳      人=        元 

□ 其他人員 3,200 元/人 ╳      人=        元 

※總計：         人，          元 

姓    名    

單位名稱    

發票抬頭 □同上 
□開立個人 

□同上 
□開立個人 

□同上 
□開立個人 

統一編號 □要統編：          
□不需要 

□要統編：          
□不需要 

□要統編：          
□不需要 

午    膳 □葷        □素 □葷        □素 □葷       □素 

電    話 

傳    真 

手    機 

E-mail 

T：                    

F：                    

MB：                   

非會員請填寫 E-mail： 

                       

                       

T：                    

F：                    

MB：                   

非會員請填寫 E-mail： 

                       

                       

T：                    

F：                    

MB：                   

非會員請填寫 E-mail： 

                       

                       

繳費方式 

匯款日期：            

帳號後五碼：          

以上，請回傳匯款單或

ATM(網路)轉帳明細 

匯款日期：            

帳號後五碼：          

以上，請回傳匯款單或

ATM(網路)轉帳明細 

匯款日期：            

帳號後五碼：          

以上，請回傳匯款單或

ATM(網路)轉帳明細 

※公會僅針對會員技師將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亞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報備，申請納入技師

訓練積分及亞太教育訓練 CPD 積分。 

 

填表日期：111 年       月       日  


